el RN - A S A PR
1104 & + % F 5463355

N

P EAEE T LR 7 mg;%ﬂ" LB 321104 B 2
3519350 ¢ Ea F110£087 24P % - T2 (A=kE 4
BELR S R RF100E B8 FT F41255) o dh4Ae 0 AR
DE SR e S

= b}
1 4

—_—

PEB W o
¥ 7
B OO0FFE I PR OORF XS g 200
REPRFHTOOHK TR~ BE>F ~BdF L2
AELF 2 ERFFEN - BEFLIFIRELALT R
W AENMEL > ABEEAEELF 2 BREFREZT AR

6 £5726p 106 & & W F %45965. 7 OO % * 4237
A (kdrdE) ;5 23107 £2 2 26P I1107 £ REF %42
1 5.~ %422 5.1 OO7 2 4237t (Xd g3 ) o
mwa%siﬁkéé e 0 107E B %%%&B%@W

£ AN OO0 B A 2 FEAx 3 2B dF
;H’H%J*€Ni€*Nz%%8w~1“brﬁiﬁi\@?
woo AFERFF AL > KEBEL 2 ERT06 &
6230p 106 & & E | F FTIRI AP R 2 HwmH Y o
ﬁ%iﬁ@,gﬁﬁa%%%%*maﬁm—mBumﬁﬁ
Bl Y3 EBEA TSR PAWEEFES > 51
AR 22107 £ 2 11p 2107 & R R K ””“1 e
PILF2EHS T c AEBRREFLNAS > SLBELS
2 3108 ﬁ2 B2TR 107 & R B F %4935 44 m

1



i

=)

T2 HEHw o QO d 2B RANSRERZ PR B
FamT2EG 1(—)77:“108 EL1221p 2 EHpERF > 273 B
FEAENELAERZELEOO® OOR000 5L 5 5%
T OO0 Hht & Fmiﬁu&%;ﬁ—ﬂﬁrﬁ A§2108.11.21 p ¥
T TPO0*HhF w hmes-9 g g kgL
£2 EMAiE - (T108E 117 227 (%:?‘fr:*gﬁ“élogﬁll y
220P ) AEPER I AF LI A INELERZELBO
O# OO®E005.5%pE T OO * o+ e 2108, 11, 22F
AL g2 iE P2 NEE OO Epgp T O02 A
V&ﬁ_g?m;%' o
FPERET OOF X I H L 4 I o
8900 d BARFEGERZRLELLS RIFL £ 8 L
CHREFREBE M AR o
24
Vi 2= A
FoFMPEEZ O B2 0d ATy 0 B FH
FRAEIZF 2 A EFRFE 53T E3 PR § A
T2 o OO (T HAMAE ) W ARII0E127 24p F 2 ¥
PGzl ar §19d 8 A5 § AEERT (£
F5299F ) ~FEHFINE - 2 FBFEERAT AP 2RE
i b EFHE o RFFIAERTO>OMERELEZ B a D F T
d AP R £ 7 FH P ephil o 1567 20 o
Fekidd Pl A A2 AT BTS2 B i
Ji%’k%Sﬁﬁlfiﬁmé AR GATTZL B
AR ELD o HEME AREAFOOFROOE 005
(P\?'E%ﬁ}%'é"f\ff'“qﬁ: AR ) o PSR AL Arr
B EATHD EMETE O AR RIThire e R Y
@%%&ﬁawwu?H&Hf%i’@%%%ﬁiﬁié%
EIEEA P R R ARRTAT A B A F
B A FEREF T &Ry -
<2 110E87 30p fek RF L1503t 110#87 31p % R



FElg D T Eqw RYAGR | o Ak p 3 HRE
“%?¢%%’2¢rﬁ%4<ﬁﬁigﬁ>tﬁﬂwﬁ
d 22 @ Pt sk Ry TRAEL:
awd &P rREL 230 (An émﬂ)’%ﬁﬁi
ToREHPN F P EATFRP R #,3#%)%!3" 7 4 > BlA2 110

[ =

#8231 p e RFED AEFw RA AR EREHR D
“%ﬁélﬁiﬁw’**ﬁ%i&%ﬁ@gﬁgi4ig
Lo “ﬁﬁww*ﬁ@i%ﬂ’ﬁﬂﬁ&’mpwmﬁ@
S TR N R

ik A

A2 ek 20 A A el BOPRIEIRA

3
7R A ARG H AL 00l
P

< G ’Z’ﬁ;&ﬁ;% bilz 1;5_3}7%\ ’

‘\1

HpAErBine k2 PR T2 LMty AR
E oz AR BB kx5 108 524 R r g 2o
B3 #pa 4 e

WP B F R TR L E R A

METRG RREERE R T2 OO0 H+ & 5
Firdie 21081121 pEF , ~ TP OO H+ v ki
B89 BAEE KELL TP OO* FoF N ihf210
8.11.22 £+ 1 | & xrazeaersiph> » 002 5 7 O
O A BN IRFEHR > P32 2m? OORE
ERAAFHE AW LT LEEE G

W2 FPRITELFAT OO F105E28 5p § 7%
55 AGREBEREBZ AN [ E s Mo
Fr¥eRaoP (THEERF=P) EPRF] AL R
WHIHLF AR B GEF RRELIEL
Vo AR EREFS KR FEER (TR AT
PR SR A T OONFEIFTE AT B - o BT



1.
(1)

)

XE IR

FrigE? OOKALA T REFZFIRF R 200
A AT AEA PRI AETTOOM] B R
AW (TR ) 3,800 ~ o PN EfeTHL LT AFE %
WHB P FEREEETFALITEY R Y
fwﬂm“aﬁ’*m5ﬁ2g8B€“WyD€“‘%%@’
T H AR AR RAEDL B L ﬁ@ﬁﬁ%%NSﬁ
6 P I12P miadEE > P OO P ric ¥ 7 I‘IF 4w B

ASE - %3NEE - ATkl vl o MR gL B
fH 108 £2 0 27 2107 & B B fj 5 $493 5.2
ARE (FAE) 238 % 0 2 2A2d g 3 TR0 p A
mﬁa%%?ﬂiéfmf WEA TR R AR 2HA ST
gy TP SR L p A SIRIER S L 0 F R
Ay ~ TREBEREVNFLRASIRIAR 208 % ZEH » B R
B2  PREFEPENIBETZNE L MEEAD R
REOMFOHRTOO0F FAERIFLTE, 0 FEA

THATH (- Z%89F 2 594 ) -

FAIEEHT OO $ = ApmeERT Lo d (TR
ﬁ&?)ﬁ{Ri FREEREZ @ n o c OO F PR
FW2HRUMAEA > PRATALER THERwE? OO>100 &2
I8 PEZIREREIENZAPHEgLE PR AN
el A RS P HF IR AL B AL YA
FIREF AR~ O0%REZE RFXIE | %7
wEA AR LR S 2106 £6 2 30p 106 £ B A F
TR 2 (53 ‘%?*’meMH%”r%ﬁ
SEFALBEGAEP UL RAIRG BRSO :
ErRFETNE PR ALERBRST 7007
PEEAEE PRI RS £ R L 2 2106
£10%24p ,"1106 ﬁ&:/J‘ PR 52353 2 FAB vAET o
FATEHE F 0 S EABLE S 2RA107 £5 0 11p 210

)
S
=\
g
g

=
N



DO

—
—h

(Vv omE QE

T
=35

(2)1

ﬂ
-‘-_H\
o
b
=
i

¥
gl
g\i

)

i
Qh‘:'/\

()]

=
i

ey
,\nTﬂf‘_ﬁﬁ . (‘H

\__1
Nowk dm ©°

|

a7\

=Y
N

—\
&

) G-
*, o
J4

B R T

-

T k)3,

=4

7)) R

ﬁ?&]kﬂ& 9

-

m
e~ E (B £ %207 2

)
< ,_

(i

—E “% I} |_ =

O Sntf

NEL R ‘H'ﬁf’J ’

_/\}lr_

*
e
.
2

v

Zf_»

v
-

R AR A
m107TE B BEF % 643505
S RE N
258 1% 2_
= %%33?;1_ %37? )
[ADERN: ¥ 428 €2
fu 82237 ) ¥ &

4*"—”}‘2"]!;‘1:,

4
/’?Q [e]

74

N\

%~FE’®
A lflﬁﬂ%”\\?
J°@ﬁ
“@%EW&I
~ F]%'&B
OO’DJ éﬂ'g OOﬁi’i\P

PR P
26p 12106 & & 5 %14596%,:»7*21\%/3@\15 ’

R e

F>107 £2 2 26p 107 ﬁf;w‘
e &80 SR -

= L

Sl TH LT FHw o

S RI0TE R B F

4t
=
—

=

;l—lé;v s 14 FBOOF]QJ—[,,
- T_FXTE
"R AB SR R
94 4 5 e 23
800~ »~ tg}l%‘ ot 13& 6, 800~ 2 =
A5 ¥d 2PR
ISR B SR 2
E"\%Sﬂgﬁxli,?ﬁ%g
FA T4 2 R @
(THYF -
PR RS
w2 x 0 O0%
73106 £5
R EEN

e

Yo

2,
2%

s » B4

7

~~

=

KR TR B2

o

"i’ o

i)

N A

l)v}i A

2,

]

%27TF ) V3 o

Awﬁk—ﬂ?w%?~9$d””%’ﬁ OOFA i
‘l%lg)i l%pﬁ’k/‘tﬂ%’ e OO0 &

,’:L’)-’F’LTW& y 2 ’J-/F

AR R L IR ETH
B EAF CREER
F %421 5.~ %422 5
A ¥ —“%’fﬁ’*%‘rﬁéw\%‘
vEZ RN OO0 REA B
» TR L l“]i”’r’a‘, 5

B R N

> b

L A

5w LA 2 (AR 22771 233

FORLAES T (A



5.1 2 BREEEF OONBE S| - 4 A

ZARHE S BFEALETRAA VS Priv i aHwa

A"OOﬁin’*‘ﬂiﬁ%’?%ﬁbOO*"iﬁ
WMIDL AR A L N A EFREL A HARL , PRRE
FRIBES T & A E 2RISR AT RS FE TR 0 #

T o

B2 F et FH- ) Dm0 30108 #1172 21p 3 B &5

OO# OO#000 5LF = 3k T 7 OO+ Hpt & F* sk i
a%ﬁm&nalBﬁ?J‘FHOO%%éw%%,$&
O Bt g i REAL, F2 kM- 2 wEp (22p) 2B
LROO OO #0053k pE T 7 OO o+ & i-f2108. 1
1.22 42 ) 2 Wi

VPSR FHED G A PR~ b i BLGRPEE N
ERELFARED T RF L2 B AR ERL EAAL
BsoAgncdier BB M2 3 ERREBE B3 5k 33 1E3 KT
G (BEX5%9 FR%10F ~%13F 2514 ) » 3" X7

pERE e x 29Y TP OO0~ g+ da Af% 108.11.22 ¥
+d g zoMAiE o maAE g p A T108.11.22 4 0 RIIR108
EL1LP22P 38 ~SRAPZRIGRT > BT AT A
B2 TR E R~ RREPER T109E117 22P 4 0 B RE
oo st A

AR ERF AR L109 #1027 21p g Lek] (- % %9
PRI ) ~ A mEdRik4 > (M‘-$%87Eji‘88ﬁ~
285 F o~ %406 F )M A AL R T B FF'Q
Oy~ T2eO0, ~ T5HF pIO’a(lé— %3

397 ) s v H~ 2o F RN AELFOOT OQ&@OOO%
o~ BAROO OO®005L2 AiEd » 2 Fg~ > &

FRFEERFNEERLRI I FREEL T FER
BFEIFPAVCEL L2 FPRE O FF2GH  FHE
B @ E2FLNpE ) T PN EREITER
R109 #1117 23p =)#F %10980218905 % 2 7§ (1 -



‘jl Jr
R o BN - (ﬁg“mﬁiﬁME’@
) o X BEZ3 RF ik ¥
sEn TEAL (%§qﬂ3ﬁi§ﬂ4ﬁ)’ Sl F ]
%~iﬁﬁ%w%°ﬁ@z¢%mﬁ%i%(w;g“%5
Fo~%406 F - 48 AL» > 2KRL 5151 F ~ %309
F) o#MEZamEy a4 TE 7 ;
ERHe 2 RFLTHESL 4n i
%ﬁJ-Fgw%@J,m£¢«g&A
1@ H
~
4

RFomE | Bk g FHA AR NS
FRA o ERBEEIFIRE A FNE AT ARG EAT
Be Lo PRyl GRMIEGAR A 2B S RPE- & L E o kA o
%3 RMIEGARL T B AN ELEOOT OOR000 5t
Fo~EBELBOO OOFI05LF 41— & > Bz a o g

TIRRpE P F R RHE B TR P BEIRE o

ﬁﬂ%%%Qﬁ%lﬁL?% BYo» RipHARE -
5 VARG R 2 0w B A A b s
;i?&xﬁiéﬂ%’f’iuﬁﬁ%iﬂiﬁ%“ﬁ
FAk g3 W ;) TiEER ) g AL P g A7
PR ERATTEFZ RN LR A AL g P T iRdE 2
AR B EREFHTR2ZARRD Z o A TR, oAk
li%#irL&z‘;ﬁx&’ﬂ'l LRES
ZEZT o EF e Bl A REF W
MR BT 2 g A X R

I
4
¥
?9
=
\\\
W
N
N
o
N
Jd
L
W

7

¥
(
S o

- -g Tj% —~ %:_ W
(]
NG
Sl
anf
e
N

B e 2o £309 FRL TR (FiEkiEF
18635 ~ %2033%5 ~ % 21795 /28R 9 &) o™
Lﬁﬁ%%ﬁ3ﬂ$@aa¢,ﬁ;%%% NLETHEE
fs%aimff{f‘qkﬁf B A BAARIApE3 RV (EX
9 3% 10;1) ;f/%@pﬁgﬂ P b A rE A 2



B 5t
4¥%W%@%ﬂ&#ﬁﬂ&iﬂ2
v

il
4 OO = F
L PET, ~ T700 5+ v hipmps-0 gt g p
L TP OO 5+ e 12108, 11,22 £+ 4, 23
@’ﬁgﬁﬁéﬁ&%ﬁ%ﬁ’%w%%ikﬁi%+W%
I

&o;&_’,gs,u’ R_f¢ 1 Mla”-%d

1
F
s \,uwiggﬁjig,ﬁ AR LRSI A AR g b 2 =

3 AL - ¥V

ciEREE o

%%#& BEFEARFFEEEE S AP A M
EFI AN IE A A SRR IE A A 2R A ArdE I i A E R
BER TR TRNZIFHRIIE LR TSRS
PAATT A AR EAe i i o AR R 5 RpET IE
LoosrL e 4 ,irl‘jE(;}»F,’:l’%ﬁ:K "]‘ﬁéﬁﬁigﬂll'ik% ' B
Bk R AR T A PR ARP R BB
RiEE 2 B F oo BEAAL RHE L TR N2 @BV EP T OO0

0

o
\

=l

-l e
)\3.: %\i T o=k Y ‘\ﬁg 3

Bt U G ALibe © HIRI0TE R 3 3602
%ﬂtuj\:ii\n L) zm) OO_@{?\,% _;Hi"’fl";:“:i: ?%ﬂ_‘i;%o?%

MERFTRDNEFZ PRI EERSE G A A
TECRPEFIEFRSE G AP A ML 2 R
Ee AT REE (e m AT mEa TR
WEPRTFEF - 2 2R EAP 2 AR T
F) £ PP RITFL EP G2 MR 2
BRAUEEFEARE O 5 - 2P 25 AFHAHR 2
ﬁﬁbhﬁ%“ﬁ T R 2 ER107E BBl 3 5692510

GEESFER T (REPAW RL 5700 RijEE 7
34 0 LR PR A ERGHRR 2 R gh o it

[

A
Ny
Y

1 SEE 0 22y By o
SFhoerik o A R BRI T AP AV ER - A%



FEP R R P EHRMRT BT RZHE

&)~ dsed ok (ARB126F ) B@ep A LA “—'O
Ol g » R ”7}\1‘7&111&1’J 2Tp 22 p g &i2ig
RF O @ﬁﬂ%J&nmaﬁﬁ”& OOﬂ?%&ﬁLF
i m;ti* nsﬁ,mﬁ%??ﬂ ZFAELE CHE R

MEHB B RE (FT%) 2234 3483 52mp2
ﬁﬁﬁmi~%4%T$iaﬂiﬂ%&%?¢’ﬁﬁiﬁ
Ao pEDEZ R HS AP o

= %%

(B~ A2 A 0 A2 $309 FET108 £127 2Tp B 4 ok
Japb=x g i+ > WiRBAPR )2 A P2 ¢ 2 B &2 ik )i
WiTE ] EL] $2 LI AR B EE LT B
2Z8% 0 FF AL FAETJIREZ BT pREF B

Komode g5 R N N
e
o

fs 2_

S~ Pk i o 2 309 R EaRERD

(E) 42 p108 21172 21p 2 %8 (22) pors 2R EREFL 8
BRARR- PR ARCRITZERESS 50 GE
TR-2F > 2FZ2haPEsiEsn s 2720 RAR
é&%?%a%ﬁﬁﬁ’@ééﬁa—TéﬂU?%@ég
= B W - 2RERER o

o~ R k«"rmi‘ﬂd
R AkE BEP R Fla i B IRR R A RP > £ R
35T ap (AR E) ’&}tﬁ‘ﬂ.ﬁ—?ﬁ%g&A»ﬁ
Mo A R TR N iR FSEREIES EF iE N E A
o~ Rt ’#ﬁ;%%ﬁéf;‘-ﬁ;{?\fqg;;qa ~ i A A SR
P R R LA RAFACERED A EHL

A

FHA A AALE L2 AR LEA S I T L F
B P H PR R T BInpEE o FANHE A %mﬁ—@_u
TRAE TELLT A5 - AR BFFH 2 ko
?M@%‘aﬁéﬁ%’%wéimﬁi’%%J‘r%ﬁ
FULAREETE B2 A AR )~ TR EFAINBHRE



7 ] ]
TDE ~%T9F » X %77TFE > A% ¥ %101 7 1 %153
F) R EEL2 f‘m*%ﬁf*%‘ﬁf g 4 ,ﬁggg;ﬁ 5

7
N
3?‘ﬁﬁ’ﬁﬁﬂ“%éé’ﬂmﬂéw?“;%ﬁ’@
ES ;’%;‘\ .—‘?’J%* T\l%l’a :‘z_,‘,?ﬁ: ) 5::_7@‘5;1}4?‘

-—\
>~

FHrH p 2 fgfw*%—f-fi P ‘“‘,H,?‘-/E ("‘],}F—;{ %

= #&v;‘%
00~ > i’»gﬁlﬁrr,ulOOOm#Lr%
RZVAIRE Y 2 > a4 &

,—El_znjr"r)?' ,U;g";’ oﬁté_g l”;_]

’Ei—ﬂhr’)}'ﬂﬁé 1339 E)Ef-—*Tf'g‘ﬁ’L 2 Jaf) £60
25 PRF AT B AR o S

Tl T aIEd o A S e
B 8 i T 03084 W ATLE kel v o
AZEREBFT G BRAAT RET FIBHE I ER TR
v & E & 111 =& 2 g 24 2
Rz FHERE 7 Ly
E R
E 7 MRy
P AEPERARER o
S| PR S S -
v = E 2 111 =& 2 3 24 2
Ty MER

1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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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梅英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193號，中華民國110年08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4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乙○○前因其子楊京龍與甲○○間保養品買賣契約糾紛，代理楊京龍對甲○○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之刑事告訴，及返還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刑事部分，分別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06 年5月26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4596號對甲○○為不起訴處分（案由詐欺）；及於107 年2 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421 號、第422 號對甲○○為不起訴處分（案由偽造文書），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07年度上聲字第643號駁回再議，復以乙○○為代理人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以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而裁定駁回。民事返還不當得利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6月30日以106 年度屏小字第71號判決楊京龍之訴駁回，楊京龍上訴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10月24日以106 年度小上字第23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楊京龍聲請再審，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7 年5 月11日以107 年度再微字第1 號裁定再審之聲請駁回。民事侵權行為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8 年2 月27日以107 年度屏簡字第493號判決楊京龍之訴駁回。乙○○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接續為以下之行為：㈠於108 年11月21日不詳時間，至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張貼「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等2 張紙條。㈡於108年11月22日（起訴書誤載為109年11月22日）不詳時間，至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屏東縣○○市○○街00號張貼「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葉女士」之紙條，以此方式辱罵甲○○，足以貶損甲○○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嗣警接獲甲○○報案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三、案經甲○○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第二審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110年12月24日審判期日，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299頁）、刑事報到單、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證。依據上述規定，被告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㈡、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起訴之犯罪地為屏東縣屏東市，其居所地在屏東縣○○鄉○○巷00號（同時為原審諭知限制住居地），則縱使被告住所地（戶籍地）在新北市板橋區，有被告戶役政查註紀錄在卷可參，非原審法院轄區所在，然依上述規定，原審法院就本案具有案件管轄權甚明，被告辯稱：我是新北市民，屏東地方法院無權干涉，無管轄權等語，並無依據。
㈢、被告於110年8月30日收受原審判決後，於110年8月31日向原審法院提出「刑事退回原判決狀」，而於該狀內容中對原審判決多有指摘，且有「被害人（被告之自稱）上訴具體理由」之文句，且被告嗣又提出多份書狀，雖間有「跟屏東法院說不要上訴還送去」等字句（本院卷123頁），然觀該等書狀整體內容仍是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則被告110年8月31日向原審提出之「刑事退回原判決狀」既係對原審判決表達不服之意思，本於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辭句之法理，核其真意，被告乃是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自屬合法。
㈣、證據能力：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部分：
    被告未就此部分證據能力表示意見，本院亦未引用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資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
    爰不贅論其證據能力。
  ⒉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本件所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
    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等字條並非我所張貼，甲○○誣告；甲○○詐欺，我已提出多項證據，且有其他法院判甲○○還錢，法院竟不審查，我何有妨害名譽等語，惟查：
㈠、被告之子楊京龍與告訴人甲○○前因於105年2月5日簽訂保養品買賣、肩頸按摩服務契約產生糾紛【契約當事人為「台灣生醫倍儷蔻公司（下稱倍儷蔻公司）與楊京龍】，被告代理其子對告訴人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刑事告訴，民事侵權行為、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因民、刑事訴訟中，被告、告訴人甲○○於歷次訴訟角色不一，故均以人名稱之）：
　1.民事部分：　
  ⑴楊京龍曾對甲○○提起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乙○○為楊京龍之訴訟代理人，楊京龍主張「甲○○以1 個月繳納新臺幣（下同）3,800 元，繳納3 年後即終生免費肩頸、臉部按摩，該費用亦包含保養品等不實訊息詐欺楊京龍，使楊京龍陷於錯誤，於105 年2 月8 日與甲○○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分期付款申請表及3 張本票上簽名，嗣楊京龍於105 年6 月12日前往按摩，甲○○告知楊京龍須另行付費才能接受肩頸、臉部按摩，楊京龍始知遭詐欺」，惟該訴訟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8 年2 月27日以107 年度屏簡字第493 號判決原告（楊京龍）之訴駁回，該判決理由略為「楊京龍自承親簽之買賣契約書已載明『認購人深知消費金額全屬產品費用』、『免費售後服務，以自購產品服務完為止，用完須補』、『儀器設備以寄店產品服務完為止，用完須補，否則無法續用』，楊京龍既自行於上開契約簽名，本應先自行確認契約內容，難認甲○○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可言」，有該民事判決可證（偵二卷第89頁至第94頁）。
  ⑵楊京龍曾對甲○○、第三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提起民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乙○○亦為楊京龍之訴訟代理人，楊京龍主張「楊京龍與甲○○於105 年2月8 日簽立上開買賣契約及分期付款約定書，嗣楊京龍未能如期付款，裕融公司持上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對楊京龍強制執行，裕融公司、甲○○係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該訴訟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6 月30日以106 年度屏小字第71號判決原告（楊京龍）之訴駁回，判決理由略以「裕融公司持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裕融公司係依此法律上原因獲有利益，楊京龍未能舉證裕融公司、甲○○有何不當得利情事」，楊京龍上訴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10月24日以106 年度小上字第23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楊京龍聲請再審，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7 年5 月11日以107 年度再微字第1 號裁定再審之聲請駁回，有上述民事判決、裁定可佐（偵二卷第147 頁至第149 頁、第151 頁至第153 頁，原審卷第329頁至第330頁）。
  2.刑事部分
　⑴楊京龍就同一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糾紛，以「甲○○明知其公司倍儷蔻公司並無提供客戶繳交一定款項後，得終生免費使用保養品並享有按摩服務之方案，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楊京龍騙稱若同意3年內逐月繳交新臺幣（下同）3,800元、總價為13萬6,800元之方案，即得終生免費使用倍儷蔻公司之保養品，並由公司員工以該保養品提供按摩服務云云，使陷於錯誤，而與倍儷蔻公司簽訂「消費確認單」契約。惟楊京龍因資力不足，被告甲○○遂介紹告訴人向第一國際資融惟因告訴人資力不足，甲○○遂介紹楊京龍向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裕融公司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貸得13萬6,800元」對甲○○提起詐欺告訴，乙○○為告訴代理人，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 年5 月26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459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偵二卷第25頁至第27頁）可證。
  ⑵楊京龍就同一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糾紛，對甲○○提起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告訴，乙○○為告訴代理人，告訴意旨略以「甲○○欺騙楊京龍於本票上簽名，並擅自填載發票日、到期日、付款地」，此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7 年2 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421 號、第422 號為不起訴處分，嗣提起再議，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07年度上聲字第643號駁回再議，復以乙○○為代理人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經以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而裁定駁回，有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偵二卷第33頁至第37頁）、駁回再議處分書（本院卷227至233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聲判字第9號刑事裁定（本院卷223頁）在卷足參。
  5.綜上，楊京龍與告訴人甲○○因保養品買賣、肩頸臉部按摩之分期付款、簽發本票等事件產生糾紛，楊京龍多次對告訴人甲○○提起民事訴訟、刑事告訴，且被告乙○○於民事訴訟均為訴訟代理人，於刑事訴訟均為告訴代理人，上開民事訴訟均經駁回、及刑事告訴均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於108 年11月21日至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張貼「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等2 張紙條，及於翌日（22日）至屏東縣○○市○○街00號張貼「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之紙條：
  1.該3張字條乃經人於上述時間、在上述地點為張貼等情，有經接獲告訴人報案而至現場處理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員警拍攝之字條張貼照片3 張、該字條3 張可憑（警卷第9 頁至第10頁、第13頁至第14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其中「甲○○大騙子出面決解 108.11.22 葉女士」之紙條，既然填載日期為「108.11.22 」，則係108 年11月22日書寫、張貼之情堪以認定，檢察官於起訴書附表編號2 所載書寫、張貼時間「109年11月22日」，顯係誤載，附此敘明。
  2.檢察官檢附被告109 年10月21日警詢筆錄1 份（偵一卷第9 頁至第11頁）、被告陳報狀4 份（偵二卷第87頁至第88頁、第285 頁、第406 頁）於偵查中請被告當庭書寫之「甲○○」、「乙○○」、「大騙子」各10次（偵一卷第37頁至第39頁）為比對文件，再以張貼於屏東縣○○市○○路000號門口、屏東縣○○市○○街00號之紙條3 份為待鑑文件，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筆跡鑑定，鑑定結果為「待鑑文件字條上字跡與比對文件之字跡相符，字跡之佈局、字體結構、連筆及運筆方式相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 年11月23日刑鑑字第1098021890號鑑定書可憑（偵一卷第85頁至第87頁）。
  3.佐以，該3 張張貼之字條，係以「隨堂測驗卷」之正面、反面書寫，而被告於偵查中所呈陳報狀，亦係以格式完全相同之隨堂測驗卷書寫（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偵二卷第77頁）。又觀諸該3 張字條之署名，其中1 張為「葉」、另2 張為「葉女士」（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均與被告之姓氏、生理性別相符。再細究被告陳述意見狀（偵二卷第285 頁、第406 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卷第151 頁、第309 頁），被告書寫時有自稱為「葉女士」之習慣，與該3 張字條內其中2 張署名「葉女士」相同。該字條稱告訴人為「大騙子」、「專門騙錢」，並要求告訴人「出面解決」、「回來請聯絡」，與上揭被告曾代理其子對告訴人提出詐欺等刑事告訴、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不當得利等民事訴訟情節相互吻合，亦徵該3 張紙條係被告書寫、張貼一節為真。故而，該3 張紙條係被告書寫、張貼於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屏東縣○○市○○街00號門柱一節，堪以認定。被告否認張貼上述字條之辯解，與上述事證不符，無從採信。
㈢、按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謾罵、嘲笑、侮蔑，僅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足；所謂「侮辱」係以使人難堪為目的，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足以對於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而言。所謂「公然」，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應成立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罪（司法院院解字第1863號、第2033號、第2179號解釋意旨參照）。而：
　1.被告張貼該3 張字條之地點，係建築物大門、門柱上，此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相片3 張可憑（警卷第9 頁至第10頁），該處自屬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出入之場所，於該處以張貼字條方式辱罵告訴人，任何人行經該處騎樓、馬路均可看見，自屬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狀態，而符合「公然」之要件無疑。
　2.被告所張貼之「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之字條，內容提及告訴人專門騙錢，然並未就事件原委為具體指摘，而係抽象謾罵告訴人為大騙子、專門騙錢意在對告訴人之人格表示輕蔑，強烈含有侮辱他人的意思，足使他人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並足以貶抑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而該當於侮辱行為。
  3.而被告就其子與告訴人間因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之糾紛，擔任訴訟代理人、告訴代理人對告訴人所提出上述民事訴訟，均經駁回確定；所提出之詐欺等刑事告訴，亦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業如前述，被告竟仍為上述張貼字條行為，所為已生足以貶損告訴人人格及社會評價之侵害，自堪認被告確有以此舉妨害告訴人名譽之主觀犯意，應負擔公然侮辱之罪責。雖被告辯稱：所提出之證據可證明甲○○詐欺，且其他法院（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湖簡字第692號民事裁定）已經判甲○○要還錢，並無妨害名譽等語。然被告歷次提出卷附之楊京龍上述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相關文件、照片及因上述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之糾紛衍生之民事訴訟、民事執行文件（除上述與告訴人間之訴訟資料外，尚含楊京龍與第一公司、裕融公司及仲信公司之相關訴訟資料）等，均僅是證明楊京龍因上述糾紛之相關訴訟情形，及楊京龍經債權人仲信公司、第一公司等為民事執行狀況；又被告所提卷附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湖簡字第692號則係管轄錯誤裁定（原告楊京龍，被告為甲○○、倍儷蔻公司等3人），更非被告所稱告訴人詐欺經判賠償之依據，故被告上述辯解，均非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㈤、被告雖以書狀（本院卷126頁）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甲○○到庭對質，然被告於本院111年1月27日審理期日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而放棄對證人甲○○對質詰問權之行使；另被告聲請傳喚對質詰問之證人莊士漢、林貞君則核屬被告其他他案件（傷害案）之告訴人，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傷害案件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而與本案無關，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三、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9 條雖於108 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2 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自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
㈢、被告自108 年11月21日至翌（22）日所為公然侮辱行為，顯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在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而為，且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公然侮辱罪。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審酌被告有傷害前科（不構成累犯），被告因其子與告訴人有買賣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反張貼該3 張字條於建築物門口、門柱上，被告張貼字條之地點其中一處為告訴人戶籍地，以此方式辱罵告訴人，使告訴人心裡感到不堪、難受，並對告訴人在社會上之人格及名譽產生貶損之評價，所為實應非難，且其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並於偵查、審理中一再以書狀表達「葉女士不是第一次被檢察署亂判，又來這招，要替財團洗錢，無法無天，法條讀到哪裡去，無恥」、「地檢署比譚德塞彈得屎有過之而不及」、「見不得人那個檢察署」、「屏東地方法院到底要誣賴多少案件，法官亂寫也沒犯法嗎？欺負女人算甚麼官？見法官有屁用？」（偵一卷第75頁、第79頁，偵二卷第77頁，原審卷第151 頁至第153 頁），極度不尊重法院、檢察署行使公權力，態度難謂良好，且其未曾嘗試與告訴人和解，難謂有積極彌補之意，所為實應非難，惟念其不諳法律，自認其子消費權益受損，經司法訴訟程序求償及告訴，均遭駁回或不起訴處分，氣憤難平，進而以前開手段宣洩不滿，尚非無端主動羞辱告訴人，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揭露，詳如原審卷第339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6000元，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玲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陳億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梅英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易

字第193號，中華民國110年08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4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乙○○前因其子楊京龍與甲○○間保養品買賣契約糾紛，代理

    楊京龍對甲○○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之刑事告

    訴，及返還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刑事

    部分，分別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06 年5月2

    6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4596號對甲○○為不起訴處分（案由詐

    欺）；及於107 年2 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421 號、第42

    2 號對甲○○為不起訴處分（案由偽造文書），嗣經臺灣高等

    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07年度上聲字第643號駁回再議，復以乙

    ○○為代理人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以未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而裁定駁回。民事返還不當

    得利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6月30日以106 年

    度屏小字第71號判決楊京龍之訴駁回，楊京龍上訴後，臺灣

    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10月24日以106 年度小上字第23號裁

    定上訴駁回確定，楊京龍聲請再審，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

    107 年5 月11日以107 年度再微字第1 號裁定再審之聲請駁

    回。民事侵權行為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8 年2 月

    27日以107 年度屏簡字第493號判決楊京龍之訴駁回。乙○○

    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接續為以下之行為：㈠

    於108 年11月21日不詳時間，至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張貼「甲○○大騙子專門騙錢

    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

    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等2 張紙條。㈡於108年11月22日（

    起訴書誤載為109年11月22日）不詳時間，至不特定多數人

    得以共見共聞之屏東縣○○市○○街00號張貼「甲○○大騙子出面

    決解108.11.22葉女士」之紙條，以此方式辱罵甲○○，足以

    貶損甲○○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嗣警接獲甲○○報案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三、案經甲○○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第二審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

    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

    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110年12月24日審判期日，

    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

    299頁）、刑事報到單、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

    在卷可證。依據上述規定，被告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

    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㈡、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刑事訴訟法第5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起訴之犯罪

    地為屏東縣屏東市，其居所地在屏東縣○○鄉○○巷00號（同時

    為原審諭知限制住居地），則縱使被告住所地（戶籍地）在

    新北市板橋區，有被告戶役政查註紀錄在卷可參，非原審法

    院轄區所在，然依上述規定，原審法院就本案具有案件管轄

    權甚明，被告辯稱：我是新北市民，屏東地方法院無權干涉

    ，無管轄權等語，並無依據。

㈢、被告於110年8月30日收受原審判決後，於110年8月31日向原

    審法院提出「刑事退回原判決狀」，而於該狀內容中對原審

    判決多有指摘，且有「被害人（被告之自稱）上訴具體理由

    」之文句，且被告嗣又提出多份書狀，雖間有「跟屏東法院

    說不要上訴還送去」等字句（本院卷123頁），然觀該等書

    狀整體內容仍是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則被告110年8

    月31日向原審提出之「刑事退回原判決狀」既係對原審判決

    表達不服之意思，本於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

    不得拘泥於所用辭句之法理，核其真意，被告乃是對原判決

    提起上訴，其上訴自屬合法。

㈣、證據能力：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部分：

    被告未就此部分證據能力表示意見，本院亦未引用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資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

    爰不贅論其證據能力。

  ⒉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本件所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

    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甲○○大騙子專門騙錢

    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

    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

    2 葉女士」等字條並非我所張貼，甲○○誣告；甲○○詐欺，我

    已提出多項證據，且有其他法院判甲○○還錢，法院竟不審查

    ，我何有妨害名譽等語，惟查：

㈠、被告之子楊京龍與告訴人甲○○前因於105年2月5日簽訂保養品

    買賣、肩頸按摩服務契約產生糾紛【契約當事人為「台灣生

    醫倍儷蔻公司（下稱倍儷蔻公司）與楊京龍】，被告代理其

    子對告訴人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刑事告訴，

    民事侵權行為、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因民、刑事訴訟中，

    被告、告訴人甲○○於歷次訴訟角色不一，故均以人名稱之）

    ：

　1.民事部分：　

  ⑴楊京龍曾對甲○○提起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乙○○為楊

    京龍之訴訟代理人，楊京龍主張「甲○○以1 個月繳納新臺幣

    （下同）3,800 元，繳納3 年後即終生免費肩頸、臉部按摩

    ，該費用亦包含保養品等不實訊息詐欺楊京龍，使楊京龍陷

    於錯誤，於105 年2 月8 日與甲○○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分期

    付款申請表及3 張本票上簽名，嗣楊京龍於105 年6 月12日

    前往按摩，甲○○告知楊京龍須另行付費才能接受肩頸、臉部

    按摩，楊京龍始知遭詐欺」，惟該訴訟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於108 年2 月27日以107 年度屏簡字第493 號判決原告（楊

    京龍）之訴駁回，該判決理由略為「楊京龍自承親簽之買賣

    契約書已載明『認購人深知消費金額全屬產品費用』、『免費

    售後服務，以自購產品服務完為止，用完須補』、『儀器設備

    以寄店產品服務完為止，用完須補，否則無法續用』，楊京

    龍既自行於上開契約簽名，本應先自行確認契約內容，難認

    甲○○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可言」，有該民事判決可證（偵二卷

    第89頁至第94頁）。

  ⑵楊京龍曾對甲○○、第三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

    公司）提起民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乙○○亦為楊京龍之

    訴訟代理人，楊京龍主張「楊京龍與甲○○於105 年2月8 日

    簽立上開買賣契約及分期付款約定書，嗣楊京龍未能如期付

    款，裕融公司持上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對楊京龍強制執行

    ，裕融公司、甲○○係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該訴訟經臺灣

    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6 月30日以106 年度屏小字第71號判

    決原告（楊京龍）之訴駁回，判決理由略以「裕融公司持本

    票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裕融公司係依此法律上原因

    獲有利益，楊京龍未能舉證裕融公司、甲○○有何不當得利情

    事」，楊京龍上訴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10月24日

    以106 年度小上字第23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楊京龍聲請再

    審，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7 年5 月11日以107 年度再微

    字第1 號裁定再審之聲請駁回，有上述民事判決、裁定可佐

    （偵二卷第147 頁至第149 頁、第151 頁至第153 頁，原審

    卷第329頁至第330頁）。

  2.刑事部分

　⑴楊京龍就同一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糾紛，以「甲○○明知其

    公司倍儷蔻公司並無提供客戶繳交一定款項後，得終生免費

    使用保養品並享有按摩服務之方案，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楊京龍騙稱若同意3年內逐

    月繳交新臺幣（下同）3,800元、總價為13萬6,800元之方案

    ，即得終生免費使用倍儷蔻公司之保養品，並由公司員工以

    該保養品提供按摩服務云云，使陷於錯誤，而與倍儷蔻公司

    簽訂「消費確認單」契約。惟楊京龍因資力不足，被告甲○○

    遂介紹告訴人向第一國際資融惟因告訴人資力不足，甲○○遂

    介紹楊京龍向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

    、裕融公司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貸得

    13萬6,800元」對甲○○提起詐欺告訴，乙○○為告訴代理人，

    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 年5 月26日以106 年

    度偵字第459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偵

    二卷第25頁至第27頁）可證。

  ⑵楊京龍就同一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糾紛，對甲○○提起偽造

    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告訴，乙○○為告訴代理人，告訴意旨

    略以「甲○○欺騙楊京龍於本票上簽名，並擅自填載發票日、

    到期日、付款地」，此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

    107 年2 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421 號、第422 號為不起

    訴處分，嗣提起再議，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07

    年度上聲字第643號駁回再議，復以乙○○為代理人向臺灣屏

    東地方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經以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1第1項規定而裁定駁回，有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偵二卷第

    33頁至第37頁）、駁回再議處分書（本院卷227至233頁）、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聲判字第9號刑事裁定（本院卷22

    3頁）在卷足參。

  5.綜上，楊京龍與告訴人甲○○因保養品買賣、肩頸臉部按摩之

    分期付款、簽發本票等事件產生糾紛，楊京龍多次對告訴人

    甲○○提起民事訴訟、刑事告訴，且被告乙○○於民事訴訟均為

    訴訟代理人，於刑事訴訟均為告訴代理人，上開民事訴訟均

    經駁回、及刑事告訴均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於108 年11月21日至屏東縣○○

    市○○路000 號門口張貼「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

    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

    來葉女士」等2 張紙條，及於翌日（22日）至屏東縣○○市○○

    街00號張貼「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之紙

    條：

  1.該3張字條乃經人於上述時間、在上述地點為張貼等情，有

    經接獲告訴人報案而至現場處理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

    局民生派出所員警拍攝之字條張貼照片3 張、該字條3 張可

    憑（警卷第9 頁至第10頁、第13頁至第14頁），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又其中「甲○○大騙子出面決解 108.11.22 葉女

    士」之紙條，既然填載日期為「108.11.22 」，則係108 年

    11月22日書寫、張貼之情堪以認定，檢察官於起訴書附表編

    號2 所載書寫、張貼時間「109年11月22日」，顯係誤載，

    附此敘明。

  2.檢察官檢附被告109 年10月21日警詢筆錄1 份（偵一卷第9 

    頁至第11頁）、被告陳報狀4 份（偵二卷第87頁至第88頁、

    第285 頁、第406 頁）於偵查中請被告當庭書寫之「甲○○」

    、「乙○○」、「大騙子」各10次（偵一卷第37頁至第39頁）

    為比對文件，再以張貼於屏東縣○○市○○路000號門口、屏東

    縣○○市○○街00號之紙條3 份為待鑑文件，送請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筆跡鑑定，鑑定結果為「待鑑文件字條上字跡與

    比對文件之字跡相符，字跡之佈局、字體結構、連筆及運筆

    方式相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 年11月23

    日刑鑑字第1098021890號鑑定書可憑（偵一卷第85頁至第87

    頁）。

  3.佐以，該3 張張貼之字條，係以「隨堂測驗卷」之正面、反

    面書寫，而被告於偵查中所呈陳報狀，亦係以格式完全相同

    之隨堂測驗卷書寫（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偵二卷第77頁）

    。又觀諸該3 張字條之署名，其中1 張為「葉」、另2 張為

    「葉女士」（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均與被告之姓氏、生

    理性別相符。再細究被告陳述意見狀（偵二卷第285 頁、第

    406 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卷第151 頁、第309 頁），被告

    書寫時有自稱為「葉女士」之習慣，與該3 張字條內其中2 

    張署名「葉女士」相同。該字條稱告訴人為「大騙子」、「

    專門騙錢」，並要求告訴人「出面解決」、「回來請聯絡」

    ，與上揭被告曾代理其子對告訴人提出詐欺等刑事告訴、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不當得利等民事訴訟情節相互吻合，亦徵

    該3 張紙條係被告書寫、張貼一節為真。故而，該3 張紙條

    係被告書寫、張貼於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屏東縣○○

    市○○街00號門柱一節，堪以認定。被告否認張貼上述字條之

    辯解，與上述事證不符，無從採信。

㈢、按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謾罵、嘲笑

    、侮蔑，僅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

    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

    社會評價即足；所謂「侮辱」係以使人難堪為目的，表示不

    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足以對於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

    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而言。所謂「公然」，祇以

    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以最粗鄙之

    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

    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

    者，自應成立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罪（司法院院解字第18

    63號、第2033號、第2179號解釋意旨參照）。而：

　1.被告張貼該3 張字條之地點，係建築物大門、門柱上，此有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相片3 張可憑（警卷

    第9 頁至第10頁），該處自屬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出入之場所

    ，於該處以張貼字條方式辱罵告訴人，任何人行經該處騎樓

    、馬路均可看見，自屬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狀態，

    而符合「公然」之要件無疑。

　2.被告所張貼之「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

    」、「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之字條，內

    容提及告訴人專門騙錢，然並未就事件原委為具體指摘，而

    係抽象謾罵告訴人為大騙子、專門騙錢意在對告訴人之人格

    表示輕蔑，強烈含有侮辱他人的意思，足使他人精神上、心

    理上感覺難堪，並足以貶抑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而該當於

    侮辱行為。

  3.而被告就其子與告訴人間因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之糾紛，

    擔任訴訟代理人、告訴代理人對告訴人所提出上述民事訴訟

    ，均經駁回確定；所提出之詐欺等刑事告訴，亦均經檢察官

    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業如前述，被告竟仍為上述張貼字條行

    為，所為已生足以貶損告訴人人格及社會評價之侵害，自堪

    認被告確有以此舉妨害告訴人名譽之主觀犯意，應負擔公然

    侮辱之罪責。雖被告辯稱：所提出之證據可證明甲○○詐欺，

    且其他法院（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湖簡字第692號民

    事裁定）已經判甲○○要還錢，並無妨害名譽等語。然被告歷

    次提出卷附之楊京龍上述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相關文件、

    照片及因上述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之糾紛衍生之民事訴訟

    、民事執行文件（除上述與告訴人間之訴訟資料外，尚含楊

    京龍與第一公司、裕融公司及仲信公司之相關訴訟資料）等

    ，均僅是證明楊京龍因上述糾紛之相關訴訟情形，及楊京龍

    經債權人仲信公司、第一公司等為民事執行狀況；又被告所

    提卷附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湖簡字第692號則係管轄

    錯誤裁定（原告楊京龍，被告為甲○○、倍儷蔻公司等3人）

    ，更非被告所稱告訴人詐欺經判賠償之依據，故被告上述辯

    解，均非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㈤、被告雖以書狀（本院卷126頁）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甲○○到

    庭對質，然被告於本院111年1月27日審理期日經合法傳喚無

    正當理由不到庭，而放棄對證人甲○○對質詰問權之行使；另

    被告聲請傳喚對質詰問之證人莊士漢、林貞君則核屬被告其

    他他案件（傷害案）之告訴人，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被告傷害案件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而與本案無關，

    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三、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9 條雖於108 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

    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

    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2 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

    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自應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

㈢、被告自108 年11月21日至翌（22）日所為公然侮辱行為，顯

    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在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而為，且係侵

    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公然侮辱罪。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審酌被

    告有傷害前科（不構成累犯），被告因其子與告訴人有買賣

    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反張貼該3 張字條於建築物門

    口、門柱上，被告張貼字條之地點其中一處為告訴人戶籍地

    ，以此方式辱罵告訴人，使告訴人心裡感到不堪、難受，並

    對告訴人在社會上之人格及名譽產生貶損之評價，所為實應

    非難，且其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並於偵查、審理中一再以書

    狀表達「葉女士不是第一次被檢察署亂判，又來這招，要替

    財團洗錢，無法無天，法條讀到哪裡去，無恥」、「地檢署

    比譚德塞彈得屎有過之而不及」、「見不得人那個檢察署」

    、「屏東地方法院到底要誣賴多少案件，法官亂寫也沒犯法

    嗎？欺負女人算甚麼官？見法官有屁用？」（偵一卷第75頁

    、第79頁，偵二卷第77頁，原審卷第151 頁至第153 頁），

    極度不尊重法院、檢察署行使公權力，態度難謂良好，且其

    未曾嘗試與告訴人和解，難謂有積極彌補之意，所為實應非

    難，惟念其不諳法律，自認其子消費權益受損，經司法訴訟

    程序求償及告訴，均遭駁回或不起訴處分，氣憤難平，進而

    以前開手段宣洩不滿，尚非無端主動羞辱告訴人，兼衡其自

    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揭露

    ，詳如原審卷第339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6000元，並

    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

    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

    ，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玲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陳億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葉梅英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193號，中華民國110年08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4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乙○○前因其子楊京龍與甲○○間保養品買賣契約糾紛，代理楊京龍對甲○○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之刑事告訴，及返還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刑事部分，分別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06 年5月26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4596號對甲○○為不起訴處分（案由詐欺）；及於107 年2 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421 號、第422 號對甲○○為不起訴處分（案由偽造文書），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07年度上聲字第643號駁回再議，復以乙○○為代理人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以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而裁定駁回。民事返還不當得利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6月30日以106 年度屏小字第71號判決楊京龍之訴駁回，楊京龍上訴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10月24日以106 年度小上字第23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楊京龍聲請再審，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7 年5 月11日以107 年度再微字第1 號裁定再審之聲請駁回。民事侵權行為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8 年2 月27日以107 年度屏簡字第493號判決楊京龍之訴駁回。乙○○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接續為以下之行為：㈠於108 年11月21日不詳時間，至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張貼「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等2 張紙條。㈡於108年11月22日（起訴書誤載為109年11月22日）不詳時間，至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屏東縣○○市○○街00號張貼「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葉女士」之紙條，以此方式辱罵甲○○，足以貶損甲○○之人格及社會評價。

二、嗣警接獲甲○○報案到場處理，始悉上情。

三、案經甲○○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部分：

㈠、第二審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有明文規定。查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於本院110年12月24日審判期日，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卷299頁）、刑事報到單、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證。依據上述規定，被告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㈡、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經起訴之犯罪地為屏東縣屏東市，其居所地在屏東縣○○鄉○○巷00號（同時為原審諭知限制住居地），則縱使被告住所地（戶籍地）在新北市板橋區，有被告戶役政查註紀錄在卷可參，非原審法院轄區所在，然依上述規定，原審法院就本案具有案件管轄權甚明，被告辯稱：我是新北市民，屏東地方法院無權干涉，無管轄權等語，並無依據。

㈢、被告於110年8月30日收受原審判決後，於110年8月31日向原審法院提出「刑事退回原判決狀」，而於該狀內容中對原審判決多有指摘，且有「被害人（被告之自稱）上訴具體理由」之文句，且被告嗣又提出多份書狀，雖間有「跟屏東法院說不要上訴還送去」等字句（本院卷123頁），然觀該等書狀整體內容仍是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則被告110年8月31日向原審提出之「刑事退回原判決狀」既係對原審判決表達不服之意思，本於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辭句之法理，核其真意，被告乃是對原判決提起上訴，其上訴自屬合法。

㈣、證據能力：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部分：

    被告未就此部分證據能力表示意見，本院亦未引用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資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

    爰不贅論其證據能力。

  ⒉非供述證據部分：

    其餘本件所憑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

    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等字條並非我所張貼，甲○○誣告；甲○○詐欺，我已提出多項證據，且有其他法院判甲○○還錢，法院竟不審查，我何有妨害名譽等語，惟查：

㈠、被告之子楊京龍與告訴人甲○○前因於105年2月5日簽訂保養品買賣、肩頸按摩服務契約產生糾紛【契約當事人為「台灣生醫倍儷蔻公司（下稱倍儷蔻公司）與楊京龍】，被告代理其子對告訴人提出詐欺、偽造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刑事告訴，民事侵權行為、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下因民、刑事訴訟中，被告、告訴人甲○○於歷次訴訟角色不一，故均以人名稱之）：

　1.民事部分：　

  ⑴楊京龍曾對甲○○提起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訴訟，乙○○為楊京龍之訴訟代理人，楊京龍主張「甲○○以1 個月繳納新臺幣（下同）3,800 元，繳納3 年後即終生免費肩頸、臉部按摩，該費用亦包含保養品等不實訊息詐欺楊京龍，使楊京龍陷於錯誤，於105 年2 月8 日與甲○○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分期付款申請表及3 張本票上簽名，嗣楊京龍於105 年6 月12日前往按摩，甲○○告知楊京龍須另行付費才能接受肩頸、臉部按摩，楊京龍始知遭詐欺」，惟該訴訟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8 年2 月27日以107 年度屏簡字第493 號判決原告（楊京龍）之訴駁回，該判決理由略為「楊京龍自承親簽之買賣契約書已載明『認購人深知消費金額全屬產品費用』、『免費售後服務，以自購產品服務完為止，用完須補』、『儀器設備以寄店產品服務完為止，用完須補，否則無法續用』，楊京龍既自行於上開契約簽名，本應先自行確認契約內容，難認甲○○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可言」，有該民事判決可證（偵二卷第89頁至第94頁）。

  ⑵楊京龍曾對甲○○、第三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提起民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訴訟，乙○○亦為楊京龍之訴訟代理人，楊京龍主張「楊京龍與甲○○於105 年2月8 日簽立上開買賣契約及分期付款約定書，嗣楊京龍未能如期付款，裕融公司持上開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對楊京龍強制執行，裕融公司、甲○○係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該訴訟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6 月30日以106 年度屏小字第71號判決原告（楊京龍）之訴駁回，判決理由略以「裕融公司持本票聲請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裕融公司係依此法律上原因獲有利益，楊京龍未能舉證裕融公司、甲○○有何不當得利情事」，楊京龍上訴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6 年10月24日以106 年度小上字第23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楊京龍聲請再審，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於107 年5 月11日以107 年度再微字第1 號裁定再審之聲請駁回，有上述民事判決、裁定可佐（偵二卷第147 頁至第149 頁、第151 頁至第153 頁，原審卷第329頁至第330頁）。

  2.刑事部分

　⑴楊京龍就同一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糾紛，以「甲○○明知其公司倍儷蔻公司並無提供客戶繳交一定款項後，得終生免費使用保養品並享有按摩服務之方案，竟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楊京龍騙稱若同意3年內逐月繳交新臺幣（下同）3,800元、總價為13萬6,800元之方案，即得終生免費使用倍儷蔻公司之保養品，並由公司員工以該保養品提供按摩服務云云，使陷於錯誤，而與倍儷蔻公司簽訂「消費確認單」契約。惟楊京龍因資力不足，被告甲○○遂介紹告訴人向第一國際資融惟因告訴人資力不足，甲○○遂介紹楊京龍向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公司）、裕融公司及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仲信公司）貸得13萬6,800元」對甲○○提起詐欺告訴，乙○○為告訴代理人，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 年5 月26日以106 年度偵字第459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偵二卷第25頁至第27頁）可證。

  ⑵楊京龍就同一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糾紛，對甲○○提起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告訴，乙○○為告訴代理人，告訴意旨略以「甲○○欺騙楊京龍於本票上簽名，並擅自填載發票日、到期日、付款地」，此部分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7 年2 月26日以107 年度偵字第421 號、第422 號為不起訴處分，嗣提起再議，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以107年度上聲字第643號駁回再議，復以乙○○為代理人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經以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而裁定駁回，有上述不起訴處分書（偵二卷第33頁至第37頁）、駁回再議處分書（本院卷227至233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7年度聲判字第9號刑事裁定（本院卷223頁）在卷足參。

  5.綜上，楊京龍與告訴人甲○○因保養品買賣、肩頸臉部按摩之分期付款、簽發本票等事件產生糾紛，楊京龍多次對告訴人甲○○提起民事訴訟、刑事告訴，且被告乙○○於民事訴訟均為訴訟代理人，於刑事訴訟均為告訴代理人，上開民事訴訟均經駁回、及刑事告訴均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堪以認定。

㈡、被告有如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於108 年11月21日至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張貼「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等2 張紙條，及於翌日（22日）至屏東縣○○市○○街00號張貼「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之紙條：

  1.該3張字條乃經人於上述時間、在上述地點為張貼等情，有經接獲告訴人報案而至現場處理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員警拍攝之字條張貼照片3 張、該字條3 張可憑（警卷第9 頁至第10頁、第13頁至第14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其中「甲○○大騙子出面決解 108.11.22 葉女士」之紙條，既然填載日期為「108.11.22 」，則係108 年11月22日書寫、張貼之情堪以認定，檢察官於起訴書附表編號2 所載書寫、張貼時間「109年11月22日」，顯係誤載，附此敘明。

  2.檢察官檢附被告109 年10月21日警詢筆錄1 份（偵一卷第9 頁至第11頁）、被告陳報狀4 份（偵二卷第87頁至第88頁、第285 頁、第406 頁）於偵查中請被告當庭書寫之「甲○○」、「乙○○」、「大騙子」各10次（偵一卷第37頁至第39頁）為比對文件，再以張貼於屏東縣○○市○○路000號門口、屏東縣○○市○○街00號之紙條3 份為待鑑文件，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筆跡鑑定，鑑定結果為「待鑑文件字條上字跡與比對文件之字跡相符，字跡之佈局、字體結構、連筆及運筆方式相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 年11月23日刑鑑字第1098021890號鑑定書可憑（偵一卷第85頁至第87頁）。

  3.佐以，該3 張張貼之字條，係以「隨堂測驗卷」之正面、反面書寫，而被告於偵查中所呈陳報狀，亦係以格式完全相同之隨堂測驗卷書寫（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偵二卷第77頁）。又觀諸該3 張字條之署名，其中1 張為「葉」、另2 張為「葉女士」（警卷第13頁至第14頁），均與被告之姓氏、生理性別相符。再細究被告陳述意見狀（偵二卷第285 頁、第406 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卷第151 頁、第309 頁），被告書寫時有自稱為「葉女士」之習慣，與該3 張字條內其中2 張署名「葉女士」相同。該字條稱告訴人為「大騙子」、「專門騙錢」，並要求告訴人「出面解決」、「回來請聯絡」，與上揭被告曾代理其子對告訴人提出詐欺等刑事告訴、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不當得利等民事訴訟情節相互吻合，亦徵該3 張紙條係被告書寫、張貼一節為真。故而，該3 張紙條係被告書寫、張貼於屏東縣○○市○○路000 號門口、屏東縣○○市○○街00號門柱一節，堪以認定。被告否認張貼上述字條之辯解，與上述事證不符，無從採信。

㈢、按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謾罵、嘲笑、侮蔑，僅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足以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足；所謂「侮辱」係以使人難堪為目的，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足以對於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而言。所謂「公然」，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況為已足；以最粗鄙之語言在公共場所向特定之人辱罵時，倘為其他不特定人可以聞見之情形，而其語言之含義，又足以減損該特定人之聲譽者，自應成立刑法第309 條第1 項之罪（司法院院解字第1863號、第2033號、第2179號解釋意旨參照）。而：

　1.被告張貼該3 張字條之地點，係建築物大門、門柱上，此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相片3 張可憑（警卷第9 頁至第10頁），該處自屬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出入之場所，於該處以張貼字條方式辱罵告訴人，任何人行經該處騎樓、馬路均可看見，自屬不特定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狀態，而符合「公然」之要件無疑。

　2.被告所張貼之「甲○○大騙子專門騙錢請出面決解108.11.21 日葉留」、「甲○○大騙子回來請聯絡8-9 點我會再來葉女士」、「甲○○大騙子出面決解108.11.22 葉女士」之字條，內容提及告訴人專門騙錢，然並未就事件原委為具體指摘，而係抽象謾罵告訴人為大騙子、專門騙錢意在對告訴人之人格表示輕蔑，強烈含有侮辱他人的意思，足使他人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並足以貶抑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而該當於侮辱行為。

  3.而被告就其子與告訴人間因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之糾紛，擔任訴訟代理人、告訴代理人對告訴人所提出上述民事訴訟，均經駁回確定；所提出之詐欺等刑事告訴，亦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業如前述，被告竟仍為上述張貼字條行為，所為已生足以貶損告訴人人格及社會評價之侵害，自堪認被告確有以此舉妨害告訴人名譽之主觀犯意，應負擔公然侮辱之罪責。雖被告辯稱：所提出之證據可證明甲○○詐欺，且其他法院（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湖簡字第692號民事裁定）已經判甲○○要還錢，並無妨害名譽等語。然被告歷次提出卷附之楊京龍上述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相關文件、照片及因上述保養品買賣、分期付款之糾紛衍生之民事訴訟、民事執行文件（除上述與告訴人間之訴訟資料外，尚含楊京龍與第一公司、裕融公司及仲信公司之相關訴訟資料）等，均僅是證明楊京龍因上述糾紛之相關訴訟情形，及楊京龍經債權人仲信公司、第一公司等為民事執行狀況；又被告所提卷附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湖簡字第692號則係管轄錯誤裁定（原告楊京龍，被告為甲○○、倍儷蔻公司等3人），更非被告所稱告訴人詐欺經判賠償之依據，故被告上述辯解，均非有據。

㈣、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可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㈤、被告雖以書狀（本院卷126頁）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甲○○到庭對質，然被告於本院111年1月27日審理期日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而放棄對證人甲○○對質詰問權之行使；另被告聲請傳喚對質詰問之證人莊士漢、林貞君則核屬被告其他他案件（傷害案）之告訴人，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傷害案件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而與本案無關，自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三、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09 條雖於108 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2 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自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 條第1 項公然侮辱罪。

㈢、被告自108 年11月21日至翌（22）日所為公然侮辱行為，顯係基於同一犯罪目的，在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而為，且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公然侮辱罪。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審酌被告有傷害前科（不構成累犯），被告因其子與告訴人有買賣糾紛，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反張貼該3 張字條於建築物門口、門柱上，被告張貼字條之地點其中一處為告訴人戶籍地，以此方式辱罵告訴人，使告訴人心裡感到不堪、難受，並對告訴人在社會上之人格及名譽產生貶損之評價，所為實應非難，且其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並於偵查、審理中一再以書狀表達「葉女士不是第一次被檢察署亂判，又來這招，要替財團洗錢，無法無天，法條讀到哪裡去，無恥」、「地檢署比譚德塞彈得屎有過之而不及」、「見不得人那個檢察署」、「屏東地方法院到底要誣賴多少案件，法官亂寫也沒犯法嗎？欺負女人算甚麼官？見法官有屁用？」（偵一卷第75頁、第79頁，偵二卷第77頁，原審卷第151 頁至第153 頁），極度不尊重法院、檢察署行使公權力，態度難謂良好，且其未曾嘗試與告訴人和解，難謂有積極彌補之意，所為實應非難，惟念其不諳法律，自認其子消費權益受損，經司法訴訟程序求償及告訴，均遭駁回或不起訴處分，氣憤難平，進而以前開手段宣洩不滿，尚非無端主動羞辱告訴人，兼衡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揭露，詳如原審卷第339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6000元，並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玲興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陳億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





